
评定分离评标定标要素参考（试行）

为了让广大招标人能够根据《关于建设工程招标投标改

革的若干规定（试行）》（潮府规〔2021〕7 号）更好地编制

招标文件中的评标定标要素，特制定本要素供招标人参考。

一、勘察招标

（一）评标要素

1、按勘察方案招标模式的工程评审要素可设置如下:

（1）勘察依据：勘察依据是否充分，详细勘察项目是

否取得对应阶段的工程设计文件；作为勘察依据而选用的工

程建设标准，是否适用、是否现行有效。

（2）勘察内容：投标文件中勘察范围（内容）是否明

晰、完整，有无漏项，是否符合招标文件约定；是否明确工

程规模和概况等；

（3）勘察方案：总体勘察（可含物探）技术方案是否

合理、可行；是否明确软土地基、深基坑、高危边坡、岩溶

地质等勘察要点，勘察要点的准确度和合理性如何；项目场

地相关地质资料的收集和利用程度；勘察工作量的布置和拟

采取的勘察方法，是否符合本地特点；对周边环境勘察技术

方案的了解程度如何；预期的勘察成果满足工程建设标准和

设计施工要求的程度；勘察施工组织合理性如何。

（4）文件表达：投标文件格式是否规范，勘察文件深

度是否符合招标文件约定。

（5）BIM 应用：招标文件要求项目勘察采用 BIM 技术的，

投标文件是否有效响应。

（6）招标文件约定的其他勘察内容，以及工期、勘察

费、配合服务等，投标文件是否有效响应。

2、按勘察团队招标模式的工程评审要素可设置如下：

（1）团队成员：投标人拟投入勘察团队人员的基本信



息（姓名、专业、年龄、职称、注册、岗位）；项目负责人

和各专业负责人的既往勘察业绩、勘察获奖。

（2）项目解读：阐明对于招标项目的独立理解和勘察

构思，解读项目方案，工作计划能否满足“适用、经济、绿

色”方针。

（3）单位资信：或考核企业信用信息、信用等级或信

用评价结果；或考核企业近一年受到工程建设主管部门行政

处罚或不良行为记录情况；或考核企业近三年勘察获奖和既

往同类项目勘察业绩。

（4）服务能力：针对招标项目提出的勘察质量保障措

施如何；勘察进度计划的合理性、可行性以及是否响应招标

文件要求；勘察单位配合服务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后续配

合服务是否承诺提供到位。

（二）.定标要素

定标环节的择优因素主要考虑企业资质、企业规模、科

技创新能力、项目管理人员经验与水平、同类工程业绩及履

约评价、企业及其人员的廉政记录、企业人员信用等因素。

1、按勘察方案招标模式的项目，定标委员会侧重对投

标文件内容完整性、项目功能布局和经济技术指标等要素进

行简单复核，并可查验投标人单位信用概况，定标评审要素

可设置如下：

（1）复核详细勘察项目是否取得相应阶段的设计文件。

（2）复核招标文件中载明的勘察范围（内容）是否漏

项，是否有效响应招标文件。

（3）复核 BIM 技术是否按招标文件要求采用。

（4）复核勘察进度（工期）、勘察费是否满足招标文

件要求。

（5）复核配合设计单位和施工单位等后续服务，是否

承诺提供到位。



（6）查验投标人的企业信用信息、信用等级或信用评

价结果，或查验企业近一年受到工程建设主管部门行政处罚

或不良行为记录情况。

2、项目按勘察团队招标模式的，评标委员会侧重复核

投标人单位综合实力，并可查验投标文件是否出现重大疏漏

或差错。针对投标文件，定标评审要素可设置如下：

（1）复核投标人拟投入团队项目负责人和各专业负责

人的既往勘察业绩、勘察获奖。

（2）复核投标人的企业信用信息、信用等级或信用评

价结果，或近一年受到工程建设主管部门行政处罚或不良行

为记录情况；复核企业近三年勘察获奖和既往同类项目业绩。

（3）查验勘察费约定是否招标文件要求；查验勘察进

度计划是否合理、可行，是否响应招标文件要求；查验勘察

质量保障措施是否全面、可靠；查验勘察单位配合服务设计

单位和施工单位，以及后续配合服务是否承诺提供到位；查

验具备勘察工程技术人员配备情况。

（4）查验投标文件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是否符合规划许

可要求。

（5）查验投标文件是否响应招标文件中载明的内容，

是否出现漏项。

二、设计招标

（一）评标要素

1、房屋市政工程设计评标评审要素可设置如下：

（1）设计依据：设计依据是否充分，项目是否取得规

划等政府有关部门或有关单位的批复文件；项目设计方案和

经济技术指标等，是否符合规划用地条件和有关要求，是否

响应招标文件；作为设计依据而选用的工程建设标准，是否

适用、是否现行有效。

（2）场地资料：建设项目现状的场地资料，是否收集



齐全，是否表达准确。

（3）设计范围：投标文件中设计范围是否完整、有无

漏项，是否符合招标文件约定；是否含有海绵城市设施、水

土保持和再生建材产品利用等内容；是否明确工程规模和概

况等；

（4）设计内容：设计方案是否符合强制性工程建设标

准、公共安全和公众利益，工程造价是否得到有效控制；交

通组织是否合理、安全；结构及水、电、气等专业设计方案，

总体上是否经济、合理、安全；桥梁造型、道路形态等，是

否遵循工程美学设计原则，总体观感是否舒适；景观绿化设

计是否协调等。

（5）方案比较（如有）：主体工程是否有设计方案比

较，方案比较是否充分、合理；所推荐设计方案是否合理、

可行。

（6）设计表达：投标文件格式是否规范，设计深度是

否符合招标文件约定。

（7）BIM 应用：招标文件要求项目设计采用 BIM 技术的，

投标文件是否有效响应。

（8）装配式建设：招标文件要求项目按装配式建设的，

投标文件是否有效响应。

（9）沙盘或实体模型：招标文件要求提交沙盘或实体

工程模型的，投标人是否效响应。

（10）招标文件约定的其他设计内容，以及工期、设计

费、配合服务等，投标文件是否有效响应。

2、水利工程设计评标评审要素可设置如下：

（1）设计依据：设计依据是否充分，选用的工程设计

规范、设计标准，是否适用、是否现行有效；项目是否取得

规划等政府有关部门或有关单位的批复文件，是否符合水利

工程相关设计指南要求；设计方案与项目相关批文、相关的



基础资料及招标文件的要求是否符合要求；拟从事项目设计

人员构成、人员业绩以及从业经历、投标人信用情况和业绩、

项目解读和设计设想是否合理。

（2）基础资料：基础资料采集、研究、分析描述是否

准确。

（3）设计范围：投标文件中设计范围是否完整、有无

漏项，是否符合招标文件约定；是否按水利水电工程设计编

制规程进行编写；是否明确工程概况、工程规模和工程等别；

（4）设计内容：设计特点描述是否准确，关键技术问

题解决方案是否完整、切实可行；工程总体布置方案是否合

理；主要水工建筑物的设计论证、计算成果是否准确，设计

方案是否与现场紧密结合，是否与地区防汛除涝规划要求相

协调，结构是否综合考虑质量、安全、造价、生态等；其他

附属工程设计是否合理、经济。

（5）方案比较（如有）：主体工程是否有设计方案比

较，方案比较是否充分、合理；所推荐设计方案是否合理、

可行。

（6）设计表达：投标文件格式是否规范，设计深度是

否符合招标文件约定。

（7）投资估算、概算编制是否全面，技术经济指标是

否合理，是否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8）设计管理工作（服务承诺）、设计费报价等是否

符合招标文件规定要求。

（9）水工模型试验（如有）：招标文件要求开展水工

模型试验的，投标人是否有效响应。

（10）招标文件约定的其他设计内容，以及工期、设计

费、配合服务等，投标文件是否有效响应。

3.交通工程设计评标评审要素可设置如下：

（1）设计依据：设计依据是否充分，选用的工程设计



规范、设计标准，是否适用、是否现行有效；项目是否取得

规划等政府有关部门或有关单位的批复文件，是否符合交通

建设项目设计指南要求；设计方案与项目相关批文、相关的

基础资料及招标文件的要求是否符合要求；拟从事项目设计

人员构成、人员业绩以及从业经历、投标人信用情况和业绩、

项目解读和设计设想是否合理。

（2）基础资料：基础资料采集、研究、分析描述是否

准确。

（3）设计范围：投标文件中设计范围是否完整、有无

漏项，是否符合招标文件约定；是否按《公路工程基本建设

项目设计文件编制办法》或《港口工程建设管理规定》进行

编写；是否明确工程概况、工程规模和工程等别；

（4）设计内容：设计特点描述是否准确，关键技术问

题解决方案是否完整、切实可行；工程总体布置方案是否合

理；主要水工建筑物的设计论证、计算成果是否准确，设计

方案是否与现场紧密结合，是否与规划要求相协调，结构是

否综合考虑质量、安全、造价、生态等；其他附属工程设计

是否合理、经济。

（5）方案比较（如需）：主体工程是否有设计方案比

较，方案比较是否充分、合理；所推荐设计方案是否合理、

可行。

（6）设计表达：投标文件格式是否规范，设计深度是

否符合招标文件约定。

（7）投资估算、概算编制是否全面，技术经济指标是

否合理，是否满足招标文件要求。

（8）设计管理工作（服务承诺）、设计费报价等是否

符合招标文件规定要求。

（9）模型试验（如需）：招标文件要求开展水工模型

试验的，投标人是否有效响应。



（10）招标文件约定的其他设计内容，以及工期、设计

费、配合服务等，投标文件是否有效响应。

交通建设项目的评、定标要素，可参考上级部门发布的

最新标本招标文件范本，结合项目实际情况进行设置。

4.按设计团队招标模式的，评标委员会主要评审投标人

单位综合实力。评审要素可侧重设置如下：

（1）团队成员：投标人拟投入设计团队人员的基本信

息（姓名、专业、年龄、职称、注册、岗位）；主创设计人

和各专业负责人的既往设计业绩、设计获奖。

（2）项目解读：阐明对于招标项目的独立理解和设计

构思，解读项目方案，设计项目能否满足“适用、经济、绿

色、美观”设计方针。

（3）单位资信：或考核企业信用信息、信用等级或信

用评价结果；或考核企业近一年受到行业主管部门行政处罚

或不良行为记录情况；或考核企业近三年设计获奖和既往同

类项目设计业绩。

（4）服务能力：针对招标项目提出的设计质量保障措

施如何；设计进度计划的合理性、可行性以及是否响应招标

文件要求；设计单位技术交底和施工现场服务等设计后续配

合服务，是否承诺提供到位。

（二）定标要素

1、项目按设计方案招标模式的，定标委员会侧重对投

标文件内容完整性、项目功能布局和经济技术指标等要素进

行简单复核，并可查验投标人单位信用概况。针对工程设计

投标文件内容，定标评审要素可设置如下：

（1）复核项目设计是否符合规划用地条件。

（2）复核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是否符合规划许可要求和

招标文件要求。

（3）复核项目总体布置是否合理，是否出现重大漏项。



（4）复核项目使用功能是否符合招标文件要求。

（5）复核招标文件中载明的如下设计内容是否漏项：

①房屋建筑工程：结构、电气、给排水、通风空调、专

项工程（建筑装饰工程、建筑幕墙工程、轻型钢结构工程、

建筑智能化系统、消防设施工程、照明工程、风景园林工程、

环境工程）、工业建筑复杂工艺、绿色建筑、海绵城市设施、

装配式建筑和其他设计内容（燃气工程、特殊工艺、标识系

统、基坑支护、设计前期工程咨询、路口开设或市政管线衔

接等）；②市政工程：装配式建设模式、海绵城市设施、水

土保持和再生建材产品利用等；③水利水电工程：采用的主

要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设计任务书及设计大纲编制要求，

对工程的理解及重点难点分析，工程专题设计、科研、试验

和专题研究；④交通工程：采用的主要法律法规、设计规范

及技术标准，设计任务书及设计大纲编制要求，对工程的理

解及重点难点分析，工程专题设计、专题研究。

（6）复核 BIM 技术是否按招标文件要求采用；查验沙

盘或实体模型是否按招标文件要求提供。

（7）复核设计进度（工期）、设计费是否满足招标文

件要求；复核设计技术交底和施工现场服务等设计后续配合

服务，是否承诺提供到位。

（8）查验投标人的企业信用信息、信用等级或信用评

价结果，或查验企业近一年受到工程建设主管部门行政处罚

或不良行为记录情况。

2、项目按设计团队招标模式的，评标委员会侧重复核

投标人单位综合实力，并可查验投标文件是否出现重大疏漏

或差错。针对投标文件，定标评审要素可设置如下：

（1）复核投标人拟投入团队主创设计人（或项目负责

人）和各专业负责人的既往设计业绩、设计获奖。

（2）复核投标人的企业信用信息、信用等级或信用评



价结果，或近一年受到工程建设主管部门行政处罚或不良行

为记录情况；复核企业近三年设计获奖和既往同类项目业绩。

（3）查验设计费约定是否招标文件要求；查验设计进

度计划是否合理、可行，是否响应招标文件要求；查验设计

质量保障措施是否全面、可靠；设计技术交底和施工现场服

务等设计后续配合服务是否承诺提供到位；查验设计技术人

员配备情况。

（4）查验投标文件主要经济技术指标是否符合规划许

可要求。

（5）查验投标文件是否响应招标文件中载明的内容，

是否出现漏项。


